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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传闻情况 

2012 年 12 月 13 日《证券时报》刊登一篇署名作者彭飞的文章

《金泉集团涉嫌侵占*ST 吉药巨额利益》。其报道(原文)主要涉及以

下事项：  

1、„„知情人士向证券时报记者透露，地方政府不仅同意返还

对原有土地商业开发需缴纳的土地出让金，以用于投入新厂房的建

设，还同意由*ST 吉药主导其原有土地的商业开发，甚至包括政府组

织的招拍挂程序。 

2：„„“这块地实际是被张总开发了，赚了几个亿。”*ST 吉

药一内部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说。张守斌是金泉集团的大股东，也曾

是*ST 吉药的实际控制人。 

3、一位法律界的人士对此表示，吉林市政府同意*ST 吉药主导

对原有土地商业开发，*ST吉药就享有这块土地的开发权和相应的收

益权，这也是*ST 吉药全体股东的权益；如果*ST 吉药大股东低价从



上市公司手中拿地，而且自行开发这块土地并私占土地开发收益，就

是明显的侵占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4、上述内部人士还向证券时报记者透露，金泉集团和*ST 吉药

给地方政府的印象不是很好，过去金泉集团大量侵占*ST吉药药品批

号，就曾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。 

二、澄清说明 

经核实，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：上述报道内容严重

与事实不符。 

经 2009年 5月 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 2009年

5 月 29 日公司 200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实施整体异地搬迁

新建。有关内容详见 2009 年 5 月 8 日及 6 月 2 日《证券时报》和巨

潮资讯网(http://www.cninfo.com.cn)公司公告。 

1、传闻报道中提到“地方政府同意由*ST吉药主导其原有土地的

商业开发，甚至包括政府组织的招拍挂程序”与事实严重不符。2009 

年5月6日，公司收悉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政府西部开发建设指挥部《关

于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异地搬迁新建的函》（船西指发［2009］1 

号）。该函指出：„„决定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异地搬迁新建，

望贵公司„„切实在较短时间内高效、有序完成异地搬迁新建全部工

作。2009 年5月7日，公司与吉林市大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正

式签署《拆迁补偿协议书》。主要约定如下：（甲方－吉林制药股份

有限公司，乙方－吉林市大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）甲方同意将

位于吉林市长春路99号，面积为7.8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



筑物（建筑面积为5.3万平方米）转让给乙方用于房地产项目的开发。

乙方支付给甲方搬迁补偿安置资金1.35亿人民币。乙方取得该项目用

地使用权并支付全部补偿金后，用于房地产开发所带来的任何收益，

甲方均不再享有。同时，乙方在房地产开发中发生的任何责任均与甲

方无关。因本公司是医药生产经营企业，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，根

本不可能进行土地的商业开发等。地方政府是否及如何返还土地出让

金仅涉及该土地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即吉林市大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

任公司，不涉及本公司。 

2、传闻报道中提到“这块地实际是被张总开发了，赚了几个亿。

*ST吉药一内部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说。张守斌是金泉集团的大股东，

也曾是*ST 吉药的实际控制人”。当时吉林金泉宝山药业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确系公司第一大股东，张守斌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但当时

房地产开发商是吉林市大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，经公司董事会

核查，该公司与吉林金泉宝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上市公司及张

守斌个人无关联关系。而土地开发的盈亏情况仅涉及吉林市大江房地

产公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，与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和张守斌个人无关。 

3、传闻报道中提到“一位法律界的人士对此表示，吉林市政府

同意*ST 吉药主导对原有土地商业开发，*ST 吉药就享有这块土地的

开发权和相应的收益权，这也是*ST 吉药全体股东的权益；如果*ST

吉药大股东低价从上市公司手中拿地，而且自行开发这块土地并私占

土地开发收益，就是明显的侵占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”与事

实不符。公司实施整体异地搬迁新建是经过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



议通过后付诸实施的。因上市公司是医药生产经营企业，没有房地产

开发资质，不具备土地商业开发的能力，吉林金泉宝山药业集团也是

医药生产经营企业，没有房地产开发资质，也不具备土地商业开发的

能力，不可能也不涉及从上市公司低价拿地自行开发土地并私占土地

开发收益的商业行为，不存在侵占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4、传闻报道中提到“上述内部人士还向证券时报记者透露，金

泉集团和*ST 吉药给地方政府的印象不是很好，过去金泉集团大量侵

占*ST 吉药药品批号，就曾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”与事实严重

不符。 上市公司及公司第一大股东吉林金泉宝山药业集团的发展一

直受到地方政府的关怀支持，关系正常融洽。经公司董事会核查，吉

林金泉宝山药业集团不存在侵占上市公司药品批号问题，报道内容与

事实严重不符，公司将保留追究不实报道相关责任者权力，切实维护

上市公司合法权益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1．因上市公司或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信息披露原则而产生

传闻的，说明违反信息披露原则的情形及责任追究情况：不适用。 

2．因相关机构或个人散布谣言、报道误导性消息、发布误导性

分析结果而产生传闻的，公司对相关机构个人散布谣言、报道误导性

消息、发布误导性分析结果的行为，谴责其不负责任的行为，保留追

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 



3、截止公告日，因 2012年第四季度尚未结束，公司财务部门尚

无法准确预测公司第四季度乃至全年盈亏情况。公司将严格履行上市

公司信息披露义务，及时披露相关信息。 

四、必要的提示 

《证券时报》、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为本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

公司公告为准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2年 12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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